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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。 

 

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于2021年1月8日召开第四届

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终止发行

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议案》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基本情况 

公司拟向广东阿尔创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阿尔创”）

股东戴坚、吴立立、李冲等35名对象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阿尔创86.79%

股份；同时，公司拟向不超过35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

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或“本次重组”），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

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公司在筹划及推进本次重组期间的相关工作 

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工作的开展中，上市公司按照规定及时

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、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

关规定，组织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工作。本次

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主要历程如下： 

1、2020年9月4日，公司发布《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

资金事项的停牌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63），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



 

方式购买广东阿尔创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不低于70.8508%股份，并同时

募集配套资金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或“本次重组”）。根据深圳证券

交易所的相关规定，经公司申请，公司股票（股票简称：富春股份，证券

代码：300299.SZ）自2020年9月4日开市时起开始停牌。 

2、2020年9月11日，公司披露《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

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64）。 

3、2020年9月14日，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

于<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>及其摘

要的议案》等相关议案，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媒体刊登相关公告。根

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，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，公司股票于2020

年9月16日开市起复牌。 

4、2020年10月16日，公司披露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，具体详见《关于

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披露后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0-073）。 

5、2020年11月16日，公司披露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，具体详见《关于

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披露后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0-077）。 

6、2021年1月8日，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

第六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议

案》，同意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 

三、终止本次重组的原因 

公司在推进本次交易期间，积极推进本次交易各项工作。鉴于市场环

境发生变化，现阶段继续推进本次交易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风险，为切实维



 

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，经公司审慎研究并与交易各方友好协商，公

司与交易各方共同决定终止本次交易事项。 

公司将继续围绕既定的战略目标有序展开各项经营管理工作，一方面，

公司将加强现有业务经营，特别是游戏板块的核心竞争力提升；另一方面，

公司将积极关注外延机遇，通过多措并举努力提升公司业绩，切实维护广

大股东利益。 

四、终止本次重组的审议程序 

2021 年 1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、第四届监事会第

六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》，

同意终止本次交易，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。终止本次重大

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。 

五、终止本次重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鉴于本次交易签署的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协议》未达成生效条件，

终止本次交易不会产生相关违约责任。终止推进本次交易，是公司经审慎

研究的结果，不会对现有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，公司业务经营情况

正常。在未来的经营中，公司将会继续提升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经营业

绩，回报投资者。 

六、公司承诺 

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

的规定，公司承诺在披露终止本次交易公告之日起的 1 个月内，不再筹划

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公司董事会对终止本次交易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

歉意，同时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。 

 

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一年一月九日 


